
附件

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

序号 工　作　任　务 负责部门

１
通过国家和我省科技计划 （专项、基金等）对应急产业
相关科技 工 作 进 行 支 持，推 动 应 急 产 业 领 域 科 研 能 力
建设。

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发展
改革委、省工业信息化厅

２
鼓励企业 联 合 高 校、科 研 机 构 建 立 产 学 研 协 同 创 新 机
制，开展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。

省科技厅、省教育厅、省工业
信息化厅

３ 鼓励充分利用军工技术优势发展应急产业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

４
加强知识 产 权 运 用 和 保 护，促 进 应 急 产 业 科 技 成 果
转化。

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工业信息化厅

５
采用目录、清单等形式明确应急产品和服务发展方向。
对列入产业 结 构 调 整 指 导 目 录 鼓 励 类 的 应 急 产 品 和 服
务，在有关投资、科研等计划中给予支持。

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
安监局

６
针对突发 事 件 应 对 需 要，推 进 应 急 产 品 标 准 化、模 块
化、系列化、特色化发展。

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质监局、省科技厅

７
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提
供应急服务。

省财政 厅 会 同 省 发 展 改 革 委、
省工业信息化厅等有关部门

８
发展各具特色的应急产业集聚区，打造区域性创新中心
和成果转 化 中 心。打 造 一 批 应 急 物 资 和 生 产 能 力 储 备
基地。

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科技厅会同有关部门

９
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、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
入应急产业领域。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型
企业集团。

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商务厅

１０
利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支持应急产业领域中小微
企业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

１１
加强全民公共安全和风险意识宣传教育，激发应急产品
和服务的消费需求。

省教育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安监
局、省工业信息化厅分工负责

１２

完善矿山、危险 化 学 品 生 产 经 营 场 所、高 层 建 筑、学
校、幼儿园、公共场所、应急避难场所、交通基础设施
等应急设施设备配置标准，完善各类应急救援基地和队
伍的装备配备标准，推动应急设施设备装备与建设主体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省安监局、省水利厅、省公安
厅、省教育厅、省住房城乡建
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地震
局等部门分工负责

１３
健全应急产品实物储备、社会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管理
制度，建设应急产品和生产能力储备综合信息平台。

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

１４ 加强应急仓储、中转、配送设施建设。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

１５ 利用风险补偿机制，支持重大应急创新产品首次应用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会
同有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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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　作　任　务 负责部门

１６
推动应急服务业与现代保险服务业相结合，积极探索建
立巨灾保险制度。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民政厅、省
金融办、吉林保监局分工负责

１７
鼓励企业引进、消化、吸收国内外应急先进技术和先进
服务理念，提升我省企业竞争力。

省商务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业
信息化厅等部门分工负责

１８
落实国家应急产品和应急服务标准，鼓励和支持省内机
构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，发挥标准对产业发展的规范和
促进作用。

省质监局、省安监局、省工业
信息化厅会同有关部门

１９
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应急产业发展投入机制，带动全社会
加大对应急产业投入力度。 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

２０ 落实和完善适用于应急产业的税收政策。 省 财 政 厅、省 国 税 局、省 地
税局

２１
建立健全应急救援补偿制度，对征用单位和个人的应急
物资、装备等及时予以补偿。 省财政厅

２２
鼓励金融资本、民间资本及创业与私募股权投资投向应
急产业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应急产业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在
海内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。

省金融办、省财政厅、人民银
行长春中心支行、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 国 资 委、吉 林 银 监 局、
吉林证监局等部门分工负责

２３
引导融资性担保机构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、资质好、管
理规范的应急产业企业的担保力度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、吉林银监局

２４
加大对技术先进、优势明显、带动和支撑作用强的应急
产业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。

省金融办、人民银行长春中心
支行、吉林银监局分工负责

２５
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应急产业人才培养和服务体系，支
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开设应急产业相关专业，鼓励海外
专业人才来我省创业。

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障厅分工负责

２６ 建立应急产业运行监测分析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统计局

２７
加强应急产品质量监管，依法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
应急产品 的 违 法 行 为；依 托 现 有 的 国 家 和 社 会 检 测 资
源，提升应急产品检测能力。

省质监局、省工商局分工负责

２８ 鼓励发展应急产业协会等社团组织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会同有关部门

２９
对应急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用地，在符合国家产业政
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予以支持。

省国土资源厅、省工业信息化
厅分工负责

３０ 建立应急产业重点企业联系点机制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
委同有关部门

３１ 建立应急产业发展协调机制。 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科技厅等有关部门

—１１—


